台江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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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做好暴雨、洪水、内涝、台风的防范与处置工作，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保证防汛抗灾工作有序、高效进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福建省水法实施办法》《福建省防洪条例》《福建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福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福州市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台江区防汛防台风新闻舆论工作应急预案》《福建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机构改革过渡期防汛抗旱工作的函》等。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台江区范围内发生暴雨、洪水、内涝、台风灾害及其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时的预防和处置。

1.4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防抗结合，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

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 组织机构

台江区防风防汛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负责组织领导、协调指挥全区防风防汛工作，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区防办），挂靠区建设局。各街道防风防汛分指挥部（以下简称分指挥部）在区指挥部的领导下，负责本街道的防风防汛工作。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的防风防汛工作，可根据需要设立部门行业的防风防汛指挥机构，负责本部门本行业的防风防汛工作。

2.1.1区防指组成
总指挥:区政府区长。

副总指挥：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

指挥长：区政府分管领导。

副指挥长：区政府办、区人武部分管领导，区建设局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区应急管理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领导。

成员单位及成员：区委办、区政府办、台江公安分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区委宣传部、区消防大队、台江交警大队、区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教育局、区工信局、区卫健局、区城管局（含环卫处）、区文旅局(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区商务局、区房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园林中心、区广电中心、“两街”管理处、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区建工总公司、区开发公司、区江滨公司、区灯管办、区效能办等为指挥部成员单位。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为指挥部成员。

2.2 组织机构职责

2.2.1区防指职责

（1）统一协调指挥全区防风防汛工作，根据省、市部署，宣布启动、终止区防风防汛应急预案。

（2）在区委、区政府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挥部）的领导下，贯彻执行相关决定、指令。

（3）组织召开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参加防风防汛工作会议，根据洪水、台风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防风防汛、救灾工作，制定各项应急措施。

（4）组织各分指挥部、各成员部门实施防风防汛应急预案，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5）动员全社会参与防风防汛抢险救灾，指导灾后恢复和重建。
2.2.2 区防办职责
（1）及时掌握汛情、工情、险情和灾情，及时向区指挥部报告，及时传达至各分指挥部和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2）及时执行、转达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调度指令，下达区指挥部的指令，完成市、区指挥部下达的各项任务，督促检查各项防风防汛救灾措施的落实。

（3）负责区级防汛防风抢险物资的添置、储备、调拨和管理，协调有关街道、部门做好抢险物资、器材的储备、管理。

（4）负责区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2.2.3区防指成员单位职责

（1）区人武部：根据区指挥部的要求，组织所属部队和民兵预备役部队参加抢险救灾行动，协助街道转移、解救危险地带的群众。协助区指挥部联络和协调驻榕部队抢险力量参加抢险救灾行动。

（2）区委宣传部：把握全区防风防汛宣传的导向，及时组织、指导、协调新闻单位做好防风防汛新闻宣传工作，报道社会力量援助、援建等新闻，做好舆情处置和舆论引导，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引导社会正能量，避免网络舆论炒作。负责新闻媒体的采访接待安排工作。

（3）区消防大队：根据区指挥部的要求，组织防风防汛应急抢险队伍，参加重要工程和重大险情的抢险工作，协助街道转移、解救危险地带的群众。

（4）区发改局：协助有关部门落实对重点排涝工程和主要流域治理项目建设、计划的协调安排。

（5）区建设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建设行业的防风防汛的日常工作，督促辖区在建工地抓好防风防汛工作，做好城市排水、排涝工作。

（6）区财政局：组织实施应急除险加固和抢险救灾经费预算，及时下拨并监督使用。与区指挥部以及区直相关部门共同向省、市争取防风防汛和抢险救灾经费，并及时下拨和监督使用。

（7）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组织对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勘查、监测、巡查及防治等工作。

（8）台江公安分局：负责维护抗灾期间的社会治安秩序，舆情监控与处置，依法打击盗窃防风防汛物资和破坏、盗窃防风防汛设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妥善处置因防风防汛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协助各街道转移危险地带的群众。

（9）区教育局：负责组织、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做好防风防汛工作，及时组织、监督学校做好校舍加固和师生的安全防范工作。负责做好学校危、漏校舍的维护和加固。负责组织做好高考等重大活动的防风防汛安全工作，对在校学生进行防风防汛知识宣传。

（10）区工信局：负责组织、指导本系统防风防汛工作，督促企业成立防风防汛应急抢险队伍、储备抢险救灾物资。协调电力部门做好电力调度及抢修工作，确保防风防汛用电保障。协调通信运营单位做好通讯保障工作。

（11）区卫健局（含区疾控中心）：负责组建医疗救护和疾病预防控制专业队伍，做好抗灾期间的医疗救护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灾后做好防病、治病及防疫工作。

（12）区广电中心：及时准确宣传报道汛情、灾情和防风防汛动态，做好有关声像资料收集、汇编和保存工作。

（13）区城管局（含环卫处）：负责搞好城市内河河道管理和清障工作，确保汛期内河行洪畅通。负责城市排除渍涝工作。负责组建本系统应急抢险队伍。台风、暴雨期间加派力量清扫垃圾、落叶，确保路面雨水篦子通畅。灾后及时组织做好市区环境卫生清理。

区应急管理局：协同区防汛办做好机构改革过渡期间全区防汛工作，在启动应急响应时，派驻人员参与防汛值守。负责调度各部门资源统一指挥、应急救援。负责监督、指导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特别是危险化学品生产和储存企业的防风防汛工作，监督、指导相关部门、行业加强对生产、运输、工程建设项目等安全度汛工作的检查，重点监督、指导相关部门、行业检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和应急救援措施，防止因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受灾街道开展报灾核灾、灾民救助、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及时掌握灾情信息和救灾情况并上报区指挥部。组织开展、接收救灾捐赠款物等工作，管理、分配本级和上级救助受灾群众的款物。

区园林中心：负责组建本系统专业抢险队伍。抗灾期间，组织做好公园防汛安全和市区树木防风排查及加固工作，灾后及时组织做好城市树木、绿地、城市公园和风景名胜的修复工作。

（16）区文旅局(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负责组织、指导旅行社、星级饭店做好防风防汛工作，积极协助有关部门督促各相关旅游企事业单位做好防汛工作，督促旅游景点做好检查加固和适时关闭旅游景点，确保游客及工作人员安全。

（17）区商务局：负责组织、指导商贸和外资企业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督促指导企业组建抢险队伍，储备抢险物资。抗灾救灾期间做好组织、指导群众生活必须品和市场供应。协助做好参与抢险救灾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18）区房管局：负责组织、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做好物业服务项目防洪、防台风、防涝工作，做好高楼地下室封堵工作。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组建抢险队伍，储备抢险救灾物资。负责组织对公房片区开展巡查，对存在危险的公房及时整改，转移人员；对已造成倒塌等损坏的房屋，要组织人员尽快修复。负责督促、指导各征收实施单位做好征收地块危房排查、整改。

（19）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建工总公司、区开发公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区指挥部的要求，组织本系统抢险队伍，根据指挥部调令，参加抢险救灾行动。

（20）台江交警大队：负责组织、指导做好全区道路交通的防汛防台风工作。负责组建本系统专业抢险队伍。及时疏导交通，保证防风防汛抢险救灾车辆优先通行。负责实施交通管制。

（21）“两街”管理处：负责通知福建八方海上旅游客运有限公司适时关闭滨江旅游码头，安排好游艇锚固避风。
（22）区灯管办：负责组织辖区内店牌店招、广告牌安全巡查，发现安全隐患立即移交区城管局依法拆除。负责辖区夜景巡查，全面摸排，发现隐患进行加固，防止高空坠落。
（23）区效能办：监督防风防汛责任制的落实。负责对防风防汛责任制和抢险救灾调度指令执行情况进行督查，对有关领导和责任人不到位、工作失职渎职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各成员单位应指定防汛联络人，负责与区防办的联络工作。

3 监测预报、预警与预防

3.1监测预报和预警信息
3.1.1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加强对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预测预报，并将信息及时报送区委、区政府、区防指和相关部门，并及时向社会发布。

3.1.2区房管局、城管局、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应定期检查地下商场、地库、地下空间、下穿通道、低洼地带、闸坝等防洪排涝设施的运行情况，设立警示标识，并将检查情况及时报送区委、区政府和区防指。

区防指有关成员单位要加强自然灾害信息共享机制建设。

3.2 预警
3.2.1预警等级: 按暴雨、洪水、内涝、台风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将响应等级从低到高分为Ⅳ、Ⅲ、Ⅱ、Ⅰ四个级别。

3.2.2信息发布

3.2.2.1启动应急响应后，各成员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及时、准确、全面通报汛情、灾情和防灾抗灾动态。各新闻媒体和设施业主单位等要全力给予支持和配合。

3.2.2.2应急响应期间，一旦出现突发险情、灾情，相关单位立即用简便快捷的方式，在第一时间将灾情上报区防指。

3.2.2.3应急响应期间，涉及重大灾情和因灾人员伤亡等敏感信息，由区防指认定后发布。

3.3 预防
3.3.1预案准备

区防指成员单位应制定本部门、本系统、行业的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及时修订完善防暴雨、洪水、台风预案，以及山洪灾害防御、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等各类预案方案。

3.3.2预防行动

区防指有关成员单位汛前负责组织本部门、本系统、行业做好汛前安全检查，备足抢险救灾物资和救生器材，落实防汛责任人和技术负责人，落实抢险队伍，修订重要地质灾害点的相关应急预案，开展防暴雨、洪水、内涝、台风抢险演练，加强防汛宣传。

汛期，区防办等部门实行24小时值班，密切监视云情、雨情、水情、风情，必要时实行加强值班，相互沟通，做好上传下达。

4 响应工作

4.1总体要求
4.1.1 坚持依法防汛、科学防汛、合力防汛，坚持市防指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4.1.2 进入汛期，各级防指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程跟踪雨情、水情、风情、工情和灾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启动相关应急响应工作。

4.1.3 区防指成员单位按照市防指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开展工作并及时报告有关工作情况。

4.2防暴雨或防洪响应

4.2.1 防暴雨或防洪Ⅳ级应急响应
4.2.1.1 根据市指挥部指令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防暴雨或防洪Ⅳ级响应。

（1）市气象台发布暴雨III预警,且暴雨可能对我区造成灾害;

（2）闽江下游干流，大樟溪、敖江、龙江、梅溪流域发生2～5年一遇（洪水频率值含下限，不含上限，下同）的小洪水；

（3）大中型水库及福州城区三座水库出现险情。

4.2.1.2 应急响应行动
（1）区防办和各街道加强值班力量，由办领导和街道领导带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并及时向区防指报告。

（2）区防指相关成员单位和各街道适时启动防御暴雨洪水的相关预案，部署落实防御暴雨洪水各项准备工作，传达贯彻防御暴雨洪水工作精神和上级领导指示。 

4.2.2 防暴雨或防洪Ⅲ级应急响应  
4.2.2.1 根据市指挥部指令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防暴雨或防洪Ⅲ级响应。

（1）市气象台发布暴雨II预警,且暴雨已经对我区造成较大影响；

（2）闽江下游干流，大樟溪、敖江、龙江、梅溪流域发生5～10年一遇的一般洪水；

（3）闽江下游，大樟溪、敖江、龙江、梅溪等干流出现重大险情；
（4）重要小(一)型水库出现重大险情；

（5）城区发生内涝。

4.2.2.2应急响应行动
（1）区指挥部至少有一位副指挥长坐镇指挥，分析暴雨洪水的发展趋势，部署防洪工作。

（2）区防办收集险情、灾情和市部署防洪工作的具体措施和要求，向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各分指挥部通报。

（3）根据洪水发展趋势，区指挥部组织召开防御暴雨洪水工作会议，提出防御重点和具体防御工作要求。

（4）各分指挥部开展低洼地、危房、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地带人员的安全转移工作。

（5）各类抢险队伍按部署做好抗洪抢险救灾准备工作。

（6）关闭滨江游艇码头，检查督促游艇做好防漂船工作。

（7）各成员单位和各分指挥部要加强值班，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部署和开展防汛抗洪工作。各级防汛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区各类抢险队伍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工作。

4.2.3 防暴雨或防洪Ⅱ级应急响应
4.2.3.1根据市指挥部指令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防暴雨或防洪Ⅱ级响应 
（1）市气象台发布暴雨I警报，且暴雨已经对我区造成较严重灾害；

（2）闽江下游干流，大樟溪、敖江、龙江、梅溪流域发生10～20年一遇的较大洪水；

（3）千亩片以上堤防发生决口；

（4）城区发生严重内涝；  

（5）大中型水库及重要小(一)型水库出现重大险情。

4.2.3.2应急响应行动
（1）区防指指挥长坐镇指挥，召集区指挥部主要成员单位的领导坐镇区指挥部协同指挥。及时向区指挥部报告有关情况。

（2）区防办收集发洪区灾情，了解成员单位和相关街道的抗洪救灾动态，及时向区指挥部报告。

（3）区指挥部召集各成员单位、各分指挥部召开抗洪抗灾的紧急会议，提出全面防御工作要求。

（4）抢险队伍集结待命，根据区指挥部的命令投入抢险救灾。

（5）区应急等部门配合各分指挥部紧急安置和救助灾民。卫生部门派出医疗队赴一线开展医疗救助。

（6）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支援受灾地区的抢险和救灾工作。受灾地区分指挥部，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指挥下，组织开展本街道防汛抗洪工作。

4.2.4 防暴雨或防洪Ⅰ级应急响应

4.2.4.1 根据市指挥部指令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防暴雨或防洪Ⅰ级响应。
（1）市气象台发布暴雨I警报，且暴雨已经对我区造成严重灾害；

（2）闽江下游干流，大樟溪、敖江、龙江、梅溪流域发生20年一遇以上的大洪水；
（3）闽江下游、大樟溪、敖江、龙江、梅溪等干流重要堤段发生决口；

（4）城区发生大范围严重内涝；

（5）水库发生垮坝。

4.2.4.2 应急响应行动
（1）区指挥部总指挥坐镇指挥，有关副总指挥及部分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在区指挥部协助总指挥工作，发布紧急防汛期的命令，协调部队、部门、各街道的抗洪抢险救灾行动。

（2）必要时，区指挥部向部队、兄弟城区、市区有关部门请求兵力、物资等方面支援。

（3）区指挥部召集有关部门、街道，密切关注洪水的发展趋势，包街领导全部到一线指导防汛抗洪工作。

（4）区指挥部传达市指挥部各项决定和命令，区防办反馈区指挥部各项决定的落实情况，了解掌握重大险情、灾情和由洪水引发的其它重大突发事件，并将工作情况及时报区指挥部总指挥和市指挥部。指挥部通讯联络组、宣传报道组、材料汇总组、安全保卫组、后勤保障组负责人集中在区指挥部按职责分工抓好工作落实。

（5）区指挥部组织沿江有关街道、社区负责行政区域内防洪堤的巡堤查险，及时发现险情，及时报告。

（6）区人武部、区消防大队协调组织所属单位部队投入抗洪抢险救灾，派出领导到区指挥部协助总指挥工作，必要时协同区指挥部向市指挥部和驻榕部队申请抗洪兵力和装备支持。

（7）各成员单位、各分指挥部按照区委、区政府和区指挥部有关抗洪抢险的重大决策和部署，认真履行职责，组织开展防汛抗洪工作。
（8）当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时，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应立即自动停课（含幼儿园），停止一切户外活动。教育部门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指导和监督学校做好停课、复课等有关应急工作。学校应及时将停课的有关安排及时通知广大师生和家长，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在校学生的安全，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返家。

4.2.5 防暴雨或防洪应急响应调整

当应急响应条件变化时，区防指应视情调整防暴雨或防洪应急响应级别；当应急响应条件消失时，区防指应视情宣布终止防暴雨或防洪应急响应。

4.3台江区防内涝响应
4.3.1防内涝Ⅳ级应急响应

4.3.1.1 根据市指挥部指令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防内涝Ⅳ级响应

市气象台发布暴雨IV预警，或台风将在48小时内影响我市。

4.3.1.2应急响应行动

（1）区防办加强值班，适时掌握雨情、水情。

（2）相关成员单位和分指挥部按职责分工适时启动相关预案，安排值班，落实人员、物资和设备。建设、房管、城管、园林、自然资源和规划等相关部门及各街道要加强巡查、排查和设备检修。城区主要易涝点和区级易积水点做好除涝抢险的准备工作。

4.3.2防内涝Ⅲ级应急响应

4.3.2.1根据市指挥部指令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防内涝Ⅲ级响应

市气象台发布市区暴雨III预警，或台风将在24小时内严重影响我市。

4.3.2.2应急响应行动

（1）区防办加强值班，领导带班，适时掌握雨情、水情，适时报告区指挥部指挥长。

（2）区建设局、城管局、园林中心分别做好街巷雨水集水口和内河阻水设施的清查、清障。

（3）区指挥部至少有一位副指挥长坐镇指挥，其他各成员单位和各街道要加强值班，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在区防指的统一领导下，部署和开展本系统本辖区防内涝各项准备工作。重点内涝防治抢险部位责任人和相关人员加强现场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及时处置。防涝抢险队伍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工作。

4.3.3防内涝Ⅱ级应急响应

4.3.3.1根据市指挥部指令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防内涝Ⅱ级响应

市气象台发布市区暴雨II预警，或台风将在24小时内正面登陆或受严重影响过程雨量可达200㎜。

4.3.3.2应急响应行动

（1）区防指指挥长坐镇指挥，并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安排部署救灾工作，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相关情况；各相关单位领导分赴一线现场指导排险工作。

（2）区城管局加强内河行洪时的河面巡查，及时清除内河阻水漂浮物，确保内河行洪畅通。

（3）公安交警部门对易出现内涝的路段和过街地道必要时实施交通管制。

（4）区建设局、区房管局、区城管局、区卫健局、区建投中心、各街道负责组织城区内涝抢险工作，重要易涝点责任人上岗到位，排涝物资、设备和抢险人员要提前预置到位。应急抽水设备做好准备到位待命。打开积水路段的雨水篦子和雨水井盖排水或强排时，应设置警示标志并安排人员值守。区防指各成员单位根据区防指的命令投入抢险队伍抢险救灾。

其他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开展防内涝工作。

（5）根据降雨洪水发展趋势,相关成员单位和各分指挥部研究部署低洼地、危房、工棚、简易搭盖、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地带群众安全转移工作，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并将转移情况滚动上报区防指。做好小区（大厦）地下室、地库和地下通道、地下空间、地下商场防淹、封堵准备工作，遇有险情及时封堵。

（6）应急部门根据受灾情况，做好安置和过渡性生活救助工作。卫健部门组织城区各医疗机构及时救治伤病人员。

4.3.4防内涝Ⅰ级应急响应

4.3.4.1根据市指挥部指令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防内涝Ⅰ级响应

市气象台发布市区暴雨I预警，或台风12小时内在泉州至罗源之间登陆或过程雨量可达250㎜及以上。

4.3.4.2应急响应行动

（1）区防指总指挥坐镇指挥，有关副指挥及部分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在区防指协助总指挥工作。区防指召集各成员单位召开防暴雨内涝紧急会议，提出全面防御工作要求。
（2）区防办传达市防办有关指令，反馈区指挥部各项决定和命令的落实情况，了解掌握内涝灾情和由内涝引发的其它重大突发事件，并将工作情况报市、区指挥部。指挥部通讯联络组、宣传报道组、材料汇总组、安全保卫组、后勤保障组负责人集中在区指挥部按职责分工抓好工作落实。

（3）公安交警部门根据受淹路段范围情况实施交通管制，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受淹地区的治安维护工作。

（4）各成员单位、各分指挥部按照区指挥部决策和部署，认真履行职责，组织开展防内涝工作，及时封堵地下室，转移低洼地带、棚屋区的人员，有地下商场的要停止营业，转移疏散人员。

（5）区人武部、区消防大队协调组织所属单位部队投入内涝抢险救灾，派出领导到区指挥部协助总指挥工作。

（6）应急部门根据受灾情况，做好安置和过渡性生活救助工作。卫健部门组织城区各医疗机构及时救治伤病人员。

（7）必要时，区防指可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动员全区人民投入到防涝抢险救灾工作中。
（8）必要时，除抢险救灾应急单位外，实行停止上班、停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必要时，可紧急征用、调用防灾抗灾急需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

（9）全区各类抢险队伍按照区防指要求，迅速投入抢险救灾。各级、各部门的抢险物资器材准备就绪，做到随调随到。

4.3.5 防内涝应急响应调整

当应急响应条件变化时，区防指应视情调整防内涝应急响应级别；当应急响应条件消失时，区防指应视情宣布终止防内涝应急响应。
4.4防台风响应
4.4.1 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4.4.1.1根据市指挥部指令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防台风Ⅳ级响应。

市气象台发布台风IV预警，预计在未来72小时内热带气旋将登陆或影响我市；或近海出现热带低压，预计24小时内可能登陆或影响我市。
4.4.1.2 应急响应行动

（1）区防办和街道加强值班，由办领导和街道领导带班。密切监视台风发展趋势和风情、雨情、水情、工情，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2）其他防指成员单位和各街道应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应工作，并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4.4.2 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

4.4.2.1根据市指挥部指令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防台风Ⅲ级响应

市气象台发布台风III预警，预计在未来48小时内热带气旋将影响或登陆我市。
4.4.2.2应急响应行动

（1）区指挥部至少有一位副指挥长坐镇指挥，部署全区防台风工作。主持召开防汛成员单位和分指挥部领导会议，分析台风特点、发展趋势和影响，研究防御的方案和措施，并报告区委、区政府和总指挥。   

（2）区防办密切监视台风发展趋势和水情、雨情、风情、工情，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3）区防指成员单位加强值班，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密切注视台风动态和降雨等预报，保持信息畅通，及时传达贯彻区委、区政府领导的批示指示和区防指的部署。

（4）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和各分指挥部要监督指导重要工程和重点部位的责任单位落实监测、巡查等各项防御措施，防范台风暴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5）区防指相关成员单位组织人力、物力，适时启动部门防台风应急预案，做好防台风防范工作。

（6）预报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区域的全区各级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做好危险地带人员、财产转移准备工作。

（7）全区各类抢险救灾队伍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工作。

4.4.3 防台风Ⅱ级应急响应
4.4.3.1根据市指挥部指令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防台风Ⅱ级响应

市气象台发布台风II预警，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热带气旋（强度为强热带风暴及以上）将影响或登陆我市。
4.4.3.2应急响应行动

（1）区指挥部总指挥进驻指挥部，部署全区防台风工作。主持召开防汛成员单位和分指挥部领导会议，分析台风发展趋势和影响，研究防御的方案和措施，并报告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2）区指挥部发出防御台风通知，提出全面防御台风工作要求。

（3）区防办密切监视台风发展趋势和水情、雨情、工情，收集各成员单位和分指挥部防台风的准备情况。

（4）区房管局协助各分指挥部督促高层地下室配备水泵或准备沙袋排水、堵水，督促、指导各征收实施单位做好未拆迁墙体、房屋等征收地块的安全防范工作；区建设局质量站、安全站通知各工地做好塔吊、工棚、脚手架等安全防范工作并督促、指导各街道做好检查落实情况；区灯管办、各街道做好高空广告、招牌的除险加固防范工作；区园林中心做好危树烂枝的修剪、加固工作。如遇高难抢险工作，有关方面应及时报告，区指挥部通知区人武部、区消防大队组织救援。

（5）各分指挥部组织危旧屋区、低洼地群众进行转移并予以妥善安置，保证其基本生活。         
（6）区防指各成员单位和各分指挥部立即按照防台风各项预案，部署落实防台风各项工作，传达贯彻省、市、区防台风会议精神和上级领导指示。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组织工作组深入基层、各重点部位，检查防台风准备情况，督促基层落实好各项防御措施，并及时将防御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市防指。各级防汛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各有关部门应及时将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市防指。
（7）区四套班子领导组织有关部门深入挂钩联系的街道，检查防台风准备情况，督促相关街道、相关部门落实好各项防御措施。

（8）全区各类抢险队伍集结待命，准备好抢险物资器材，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工作，接到区指挥部指令后迅速投入抢险救灾。

（9）各级政府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投入防台风工作，重点组织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

(10)必要时，区委办、区政府办根据台风发展趋势，联合发出防台风紧急通知，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全区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防台抗台救灾工作中。

（11）当市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信号时，所在区域托儿所、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无需等待教育行政部门的 通知，立即自动停课。教育部门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指导和监督学校做好停课、复课等有关应急工作。学校应及时将停课的有关安排通知广大师生和家长，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在校学生的安全，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返家。
4.4.4防台风Ⅰ级应急响应
4.4.4.1根据市指挥部指令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防台风Ⅰ级响应

市气象台发布台风I 预警，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有强台风及以上等级的热带气旋登陆或影响我市。
4.4.4.2应急响应行动

（1）区指挥部总指挥坐镇指挥部，副总指挥及有关成员单位主要领导进驻协助总指挥工作，部署全区防台风工作。召集相关部门领导会商，分析台风发展趋势和影响，研究防御的方案和措施。责任总指挥召集各成员单位对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检查、再部署。

（2）区防办密切监视台风发展趋势和水情、雨情、风情、工情，收集相关部门和相关街道防抗台风落实情况。指挥部通讯联络组、宣传报道组、材料汇总组、安全保卫组、后勤保障组负责人集中在区指挥部按职责分工抓好工作落实。

（3）各分指挥部应认真抓好低洼、危房、工棚、简易搭盖、易滑坡等危险地带群众安全转移工作，并适时动态上报安全转移人数，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保证其基本生活。

（4）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导相关地区对崩塌、滑坡易发生地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设置警示标志，落实防范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5）根据台风发展趋势，区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根据职责作出以下应急措施：

①风景名胜区、城市公园、旅游码头景点等适时关闭；

②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适时停课；

③对部分地区适时实行交通和电力管制；

④报请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适时取消室外大型活动。

（6）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联合发出防台风紧急通知，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防抗台风救灾工作中；各街道办事处利用宣传栏、土广播、上门宣传等形式，通知辖区有关单位和全体居民加强防范。

（7）区人武部应与驻榕部队抢险救灾队伍密切联系，按区指挥部的命令，赶赴灾区，投入抢险救灾和协助各分指挥部做好群众转移工作。

（8）全区各类抢险队伍按照区指挥部要求，迅速投入抢险救灾。各级各部门的抢险物资器材准备就绪，做到随调随到。

（9）必要时，除防台风应急单位外，实行“三停一休”，即停工（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必要时，可紧急征用、调用防抗台风急需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
（10）有关部门传达贯彻全区防台风会议精神和上级领导指示，及时将防御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区指挥部。各级防汛责任人24小时在岗在位，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并报告。区效能办对各成员单位及各级防汛责任人在岗在位情况和防台风部署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4.4.5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

当应急响应条件变化时，区防指应视情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当应急响应条件消失时，区防指应视情况宣布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并根据暴雨、洪水、内涝情况，启动相应的防暴雨、防洪或防涝应急响应。

5 善后工作的要求

（1）区防指根据区委、区政府指令，督促成员单位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协助市级重建机构做好灾后重建工作。

区防指各成员单位和受灾地区要迅速部署落实抢险救灾的各项工作。各分指挥部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做好原撤离的居民户返回工作，妥善做好灾后安置。公安部门要继续做好受灾区域内治安保卫工作。有关成员单位应及时与市供电、电信、自来水等部门联系，尽快恢复供电、供水、供气、通讯等。区卫健局、疾控中心应立即到灾区进行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和消毒工作。区园林中心应组织园林工人到灾区进行树木扶正处理及清枝工作。区城管局、环卫处要带领抢险队伍及环卫工人进行道路清障和周围环境的清淤冲洗工作；区爱卫办要组织消毒队伍对水患区域进行消毒工作。台江交警大队应做好道路的交通疏导管理工作。应急等部门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认真做好受灾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与应急救助工作。同时认真总结抗灾救灾经验教训，将抗灾救灾工作情况迅速报告区防指。
（3）根据受灾情况，区防指组织成员部门汇总并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向市有关部门汇报灾情，争取国家、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4）区防办及时统计和评估相关地区受灾情况，并上报市防办。收集汇总各街道各部门抗灾救灾工作情况，并上报区委、区政府和市防办。区防指组织召开总结分析会，认真总结全区防汛防台风抗灾救灾经验教训，研究改进措施。

（5）宣传部门根据防汛形势，及时启动《台江区防汛防台风新闻舆论工作应急预案》。组织媒体及时、全面、充分做地报道党委政府对灾区群众生产生活的深切关心和牵挂，各级各部门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的系列举措、进展动态，以及灾区群众自救、社会力量援助、援建等情况。及时澄清针对灾情和灾后恢复的各种谣言，继续做好防抗台风期间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的宣传报道。

（6）依照有关紧急防汛期规定征用、调用的物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在汛期结束后应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他处理。
6 保障措施

6.1队伍保障

各级各有关部门汛前认真落实专业抢险力量和群防队伍储备，组建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与灾后重建服务队伍库，确保各类应急抢险队伍调得到、派得出、用得上。

6.2供电保障
区指挥部协调供电部门提供抗洪抗台风抢险、抢排渍涝救灾等方面的供电需要和应急救援现场的临时供电。

6.3信息保障
在启动应急响应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等新闻媒体以及手机短信、警报器、预警铜锣、广播等多种手段发布信息，通知群众快速撤离，确保人民生命的安全。

6.4交通运输保障
必要时，经市、区防指批准核发抢险救灾车辆通行证，保障抢险救灾车辆优先通行。公安交警部门负责优先保证防汛抢险人员、转移疏散人员、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器材运输。

6.5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负责做好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抗灾救灾行动和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保证抗灾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6.6 物资保障
区防指及相关部门建立防汛物资器材储备管理制度，加强对储备物资的管理，防止储备物资被盗、挪用、流失和失效，确保救灾物资供应，负责各类防汛抢险救灾物资的补充和更新。

6.7卫生保障

卫健部门加强医疗服务网络和医疗卫生应急专业队伍建设，做好医疗救护、疾病预防控制和防疫消杀等各项准备，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快速反能力与救治能力。 

6.8生活保障
应急部门和街道、居委会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确保灾区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   

6.9 资金保障
财政部门负责筹措防汛和应急抢险救灾经费，用于遭受台风、洪涝灾害的地方和单位进行防汛抢险以及用于抢险救灾物资的购置、维修、维护，负责建设、启动应急采购和监管机制，保障及时购置抢险救灾物资。各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抢险救灾的费用列入应急防汛经费，由财政部门统筹安排，快速拨付、及时结算。
7宣传、培训和演练

7.1宣传教育
区防指各成员单位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闻媒体，开展防汛防台风、避险、自救等常识的宣传教育，增强群众防汛防台风意识及能力。

7.2培训
7.2.1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区防指负责各街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人、防汛抢险技术骨干和防汛专业抢险队伍负责人的培训，当各级防汛指挥人员大量变动时，区防指可直接组织培训到街道和社区。

7.2.2培训工作应做到合理规范课程、严格考核、分类指导，并结合实际，采取多种组织形式，保证培训工作质量。

7.3演习

7.3.1防汛专业抢险队伍必须针对当地易发生的各类险情有针对性地每年进行抗洪抢险演习。

7.3.2区防指成员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组织开展宣传、培训和演习，每年开展不少于1次的演练。

7.3.3每2～3年举行多部门联合的专业抢险演习。

8 附则


8.1 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在防汛防台风工作中表现突出、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玩忽职守、不执行命令造成损失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罚及责任追究。

8.2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区防指负责解释。

8.3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区防办负责管理，并负责组织对预案进行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适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8.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台江区防风防汛指挥部组织机构一览表

      2.台江区防风防汛指挥部机构组建情况一览表

      3.台江区防风防汛指挥部及各街道指挥部指挥长一览表

      4.台江区地势低洼处房屋、危房危屋转移预案

      5.台江区地质灾害点一览表
      6.台江区防风防汛指挥部成员联络电话号码

      7.台江区防风防汛抢险救灾力量一览表

      8.台江区防风防汛物质储备一览表

·附件1
台江区防风防汛指挥部组织机构一览表

	总指挥：叶仁佑

	
	

	
	
	
	

	陈诸凯、吴  勤、林立清（指挥长）、林友惠、李登元

	
	

	总指挥部
	

	
	

	
	
	
	
	
	
	

	

	防汛办

（负责人：

兰  剑）
	通  讯

联络组

（负责人：

贾永廷）
	材  料

汇总组

（负责人：

李元亨）
	宣  传

报道组

（负责人：

杜成发）
	安  全

保卫组

（负责人：马正坤）
	后  勤

保障组

（负责人：李  勇）

	落实区领导防风防汛指挥决策，总体协调指挥部防风防汛运作，启动应急响应时防汛办主任、副主任轮流带班值班。
	负责做好区防指成员单位、各街道间的防汛信息传递。联络各街道分指挥部、现场指挥人员和防汛物资调拨等。
	负责启动应急响应后的各类数据和信息的收集，汇总全区灾情及灾后损失的情况并及时上报指挥部，供指挥部指挥决策。
	负责做好全区宣传动员工作，及时在相关媒体发表防汛预警、防汛动员令等并及时宣传报道抢险救灾典型事例。
	负责重点区域的保卫及秩序维护，做好交通管制、消防及居民治安保卫工作。
	负责做好灾民的安置场所、粮食、食品和水电供应及救护等后勤保障工作。


附件2
台江区防风防汛指挥部机构组建情况一览表

	序号
	组  室
	负  责  人
	参加单位

	1
	总指挥室
	叶仁佑  陈诸凯  吴  勤
林立清  林友惠  李登元
	区委、区政府领导

	2
	办公室
	兰  剑 （牵头负责）    赵东辉  贾永廷   江思毅李元亨  张步伍  郭钦华庄海波
	区委办、区政府办、区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派员参加

	3
	通讯联络组
	贾永亭（牵头负责）

周开元   黄昭文
	区委办、区政府办派员参加

	4
	宣传报道组
	杜成发（牵头负责）

陈祥榕   林言枝    
	区委宣传部、区广电中心、区新闻中心派员参加

	5
	材料汇总组
	李元亨（牵头负责）

赵东辉  贾永亭  张步伍
	区委办、区政府办、区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派员参加

	6
	安全保卫组
	马正坤（牵头负责）

林  虬  张  勉  曾  杰
	区城管局、台江公安分局、台江交警大队、区消防大队派员参加

	7
	后勤保障组
	李  勇（牵头负责）

刘友书  江思毅  叶  杰  
林  茂  唐新顺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工信局、区卫健局、区财政局、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派员参加


附件3

台江区防风防汛指挥部及各街道指挥部指挥长一览表

	单  位
	指挥长
	联络员
	视频系统操作员

	台江区

（指挥长/

副指挥长）


	指挥长：林立清
	黄昭文

152800582585
	王乐敬

18695710132

	
	副指挥长：

孙同波、兰  剑、   江思毅、陈  健、

贾永廷、李元亨
	
	

	鳌峰街道
	杨  军13960766577
	刘 靖

15260271532
	刘 靖

15260271532

	瀛洲街道
	林学辉

18905918373
	林伙财

18305920700
	翁孟琴

13489107571

	后洲街道
	张朝晖13859097539
	谢志文15359141991
	谢志文15359141991

	新港街道
	陈  宏

13509389950
	杨  健

13509335915
	张澜中15060662723

	洋中街道
	王计东
15060663633
	李  辉
13509333626
	李  辉
13509333626

	宁化街道
	陈  峰13665087773
	江秀泉
15280037637
	江秀泉                                                                                                                                                                                                                                                                                                                                                                                                                                                                                                                                                                                                                                                                                                                                                                                                                                                                                                                                                                                                                                                                                                                                                                                                                                                                                                                                                                                                                                                                                                                                                                                                                                                                                                                                                                                                                                                                                                                                                                                                                                                                                                                                                                                                                                                                                       
15280037637

	上海街道
	刘  宏15980212198
	王  平

13459194893
	江希锋

18950397894

	苍霞街道
	苏祖辉13960929285
	翁  榕13805080656
	陈伙光

15959086365

	茶亭街道
	何  力       13799429397
	陈王奇      13110528537
	张  涛      13850122090

	义洲街道
	严  峰13506995997
	刘舒钧

13960834092
	刘舒钧

13960834092


附件4
台江区地势低洼处房屋、危房转移预案

	街道
	社区

名称
	危房地址
	产权

性质
	单位名称
	须转移

户数
	须转移

人数
	转移疏散

的安置点
	街道分

片领导
	手机号码
	社区主任
	手机号码

	新港


	十三桥社区
	中选北路30号
	公
	福州第二轻工业局
	5
	8
	新风旅社、长江宾馆
	林悦

阮林君
	1355918867713859099663
	李淑钦
	13635251756

	瀛洲
	建海

社区
	居民里64号、瀛滨巷15号
	私
	
	2
	7
	建海社区、社区居家养老中心、投靠亲友
	邱敏健
	13600890125
	刘小英
	13860617721

	义洲
	泰山社区
	泰山庙8号
	私
	
	1
	0
	无
	陈爱阳
	13358210210
	张  征
	13600821956

	宁化
	长汀社区
	西二环南路106号电子管宿舍
	私
	无
	12
	
	西二环南路佳友酒店
	王盛阳
	13809542863
	林长容
	15959153039

	洋中
	玉树

社区
	鲤鱼巷3号
	公
	福州市塑料塑胶产
	6
	7
	茂泰世纪大厦简易酒店
	张保庆

王计东

左为东
	130672673111506066363313599044059
	余球精
	13799422458

	上海
	河上社区
	下河里19、20、21一1号、洋柄村27号。
	私
	
	10
	22
	投靠亲友、酒店
	周大明
	15060666833
	赵俊敏
	13655038898

	
	交通社区
	红庆里支路38座
	公
	福州汽车修理厂宿舍
	1
	1
	投靠亲友
	任保青
	13905915379
	元菊春
	15960026096

	
	万象
	白马支9号上海西148.149
	私
	
	65
	234
	投靠亲友
	刘  宏
	15980212198
	王  玲
	13075838668

	
	凤凰社区
	福发宿舍3座
	私
	
	30
	60
	社区
	李密海
	13015770231
	方献雪
	13178034158

	
	西洋社区
	西洋新村16、17座
	私
	福州市第二塑料厂
	99
	297
	投靠亲友、36中分校
	林  华
	13600833980
	罗  青
	15806060525

	茶亭
	广安
	金垱新村11座、水松巷1、3号
	公
	福建省汽车客运公司、福州塑料橡胶厂
	44
	60
	招待所或投亲靠友
	林向阳
	13960796107
	何  声
	13015720100

	
	阳光
	帮边新村2座
	公、私
	
	28
	82
	天瑞宾馆或投亲靠友
	严能秀
	13705058389
	齐可文
	15080071054

	
	福德
	市组织部宿舍（群众路63号）、状元新村
	私
	
	179
	419
	教育宾馆或投亲靠友
	陈  林
	1332869738
	陈  颖
	13514066659


附件5
台江区地质灾害点一览表
	灾点名称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电话
	街道
	负责人
	电话
	社区
	单位责任人
	电话
	监测人
	电话
	重要性

	台江区后洲街道上杭路222号屋后塌崩
	陈健

张振辉
地灾值班电话
	13805063777

13859033534
83262950


	后洲街道
	陈云帆
	13405915507
	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开发有限公司
	黄烨
	13101416161
	黄烨
	13101416161
	较重要

	台江区后洲街道福州市第十四中学与锦华新苑交界处边坡崩塌
	
	
	后洲街道
	陈云帆
	13405915507
	汀州社区
	罗月华
	83218930
	罗月华
	83218930
	一般点


附件6

台江区防风防汛工作联络电话号码
	姓  名
	单位、职务
	办公室
	住  宅
	手  机

	叶仁佑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87662566
	
	

	邓万铣
	区政协主席
	
	88080280
	13805088781

	陈诸凯
	区委副书记
	88302310
	
	13706990333

	吴  勤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83279116
	87324333
	13705992333

	卓小明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88300090
	83213689
	13950206638

	林立清
	区政府副区长
	83667683
	83532665
	13720833881

	林友惠
	区政府副区长、台江公安分局局长
	
	
	13600229933

	朱  腾
	区政府副区长
	83269323
	
	13805019099

	徐  平
	区政协副主席
	88081100
	
	13850113368

	李登元
	区人武部政委
	83613602
	
	13328648881

	高学健
	区法院院长
	62727718
	
	13805023999

	吴仰晗
	区检察院检察长
	88370711
	
	13805023999

	高  敏
	区委办公室主任
	83263066
	
	13509322072

	刘  樟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88306377
	
	15959061890

	赵东辉
	区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科员
	88300069
	
	15959033363

	贾永廷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科员
	83213551
	
	13328227091

	孙同波
	区人武部副部长
	83613602
	
	18960832166

	杜成发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83292484
	
	 13905912986


	姓  名
	单位、职务
	办公室
	住  宅
	手  机

	吴燕娇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83269909
	
	13515028322

	张  勉
	台江交警大队大队长
	83018001
	
	13805051717

	曾  杰
	区消防大队大队长
	83658119
	
	15959047074

	卢  贵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63660906
	
	 13960788983

	陈  健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83262508
	
	13805063777

	陈  林
	区发改局局长
	83278590
	83333257
	13635272056

	叶  杰
	区工信局局长
	83275379
	
	13799971777

	兰  剑
	区建设局局长
	83310250
	87866000
	13905000255

	李元亨
	区建设局副局长
	83371523
	
	13600824625

	杨  强
	区教育局局长
	
	
	13705933135

	马正坤
	区城管局局长
	83317599
	
	13950399996

	刘友书
	区民政局局长
	83201428
	
	13905906197

	林  争
	区财政局局长
	83271652
	87143855
	13705005848

	薛榕生
	区房管局局长
	83268666
	83378777
	13950288338

	江思毅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85905913
	
	13706956690

	张步伍
	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83210292
	
	18960855735

	林  茂
	区卫健局局长
	83816016
	83850667
	13705075684

	陈祥榕
	区广电中心主任
	83271023
	
	13509393221

	戴天惠
	区园林中心主任
	83210132
	
	13609559685

	李  勇
	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83270049
	
	13850182599

	郑  娟 
	区政府办副主任

区效能办副主任
	83269631
	
	13905027728

	林言枝
	区新闻中心主任
	83264902
	
	18850377155

	郭鲁琳
	区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
	83267535

83266837
	
	13107666588

	杨  星
	区建工总公司经理
	83367149
	
	13859080997


	姓  名
	单位、职务
	办公室
	住  宅
	手  机

	王祥飞
	“两街”管理处主任
	83271753
	
	18965021898

	吕华民
	区建设局主任科员

区灯管办主任
	83212733
	
	13559183733

	郭美月
	鳌峰街道党工委书记
	83312575
	
	13960755961

	郑  祥
	鳌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83667683
	
	13805053380

	游善纯
	瀛洲街道党工委书记
	83266093
	
	13705919070

	梅学杰
	瀛洲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83290528
	
	13774503181

	林志勇
	后洲街道党工委书记
	83210083
	83707866
	13696869933

	陈云帆
	后洲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83210163
	
	13405915507

	李  健
	新港街道党工委书记
	  87453001
	
	13960923925

	陈进益
	新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87453002
	
	15205003576

	林  琼
	洋中街道党工委书记
	83263998
	
	13705955895

	黄  泺
	洋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83205878
	
	13763837131

	徐志忠
	茶亭街道党工委书记
	83268980
	
	13960915588

	郭  焰
	茶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87725277
	
	15959130833

	郑燕娟
	苍霞街道党工委书记
	83210559
	
	13599978782

	吴  京  
	苍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83213306
	
	18759183663

	江为民
	义洲街道党工委书记
	87905201
	
	13860668996

	林章平
	义洲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87905202
	
	13706989557

	陈建新
	上海街道党工委书记
	88081100
	
	18060522377

	张  旻
	上海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88082200
	
	 13960855432

	李  炫
	宁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83891322
	
	13705085791


附件7

台江区防风防汛抢险救灾力量一览表

	序号
	队伍组织
	人

数
	集  合

地  点
	负责人

及通讯
	备  注

	1
	区法院
	30人
	区法院
	陈  辉

13906933930
	自备汽车运送突击队

	2
	区检察院
	15人
	区检察院
	程  明13600889776
	自备汽车运送突击队

	3
	台江公安分局
	50人
	台江公安分局
	林  虬
13950426548
	自备汽车运送突击队

	4
	区城管局
	50人
	区城管局
	郑鸿阳18006932646
	分两个中队，并自备运送汽车

	5
	区环卫处
	50人
	区环卫处
	陈  晔13705971991
	准备10部翻斗车负责灾后清理工作

	6
	台江交警大队
	30人
	台江交警

大队
	张  勉13805051717
	

	7
	区预备役部队
	100人
	区人武部
	孙同波

18960832166
	分两个抢险中队，并自备运送车辆

	8
	区房管局
	15人
	区房管局
	王  健

17720780122
	自备2部运输车及抢险加固所用木料和工具

	9
	区建工总公司
	30人
	区建工总公司
	杨  星

13859080997
	自备1部运输车及抢险加固所用木料和工具

	10
	区房地产开发公司
	20人
	义洲街道

前一栋楼
	郭鲁琳

13107666588
	自备2部运输车及抢险加固所用木料和工具

	11
	区园林中心
	15人
	区园林中心
	夏  英

13850188783
	自备2部运输车及工具车处理倒伏树木清运树枝等

	1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人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柯志强

13705958728
	

	13
	区卫健局
	55人
	区卫健局
	黄子房13635298593
	自备担架30副，消毒药物和防传染病药物

	14
	区教育局
	10人
	区教育局
	林品全
13850160600
	

	15
	区消防大队
	40人
	区消防大队
	黄友一15960033538
	备好消防车辆，准备好各类抢险工具器材

	部门合计
	15个抢险救灾队530人


	序号
	队伍组织
	人

数
	集  合

地  点
	负责人

及通讯
	备  注

	16
	上海街道
	50人
	上海街道
	刘  宏15980212198
	

	17
	鳌峰街道
	45人
	鳌峰街道
	杨  军13960766577
	

	18
	苍霞街道
	85人
	苍霞街道
	苏祖辉

13960929897
	

	19
	茶亭街道
	50人
	茶亭街道
	何  力

13799429397
	

	20
	瀛洲街道
	38人
	瀛洲街道
	林学辉18905918373
	

	21
	洋中街道
	48人
	洋中街道
	王计东15060663633
	

	22
	新港街道
	19人
	新港街道
	陈  宏

13509389950
	

	23
	宁化街道
	40人
	宁化街道
	陈  峰
13665087773
	

	24
	义洲街道
	102人
	义洲街道
	严  峰13506995997
	

	25
	后洲街道
	110人
	后洲街道
	张朝晖

13859097539
	

	街道合计
	10个抢险救灾队587人

	总计
	25个抢险救灾队1117人


附件8

台江区防风防汛物资日常储备一览表
	街 道
	防汛抢险舟（艘）
	救生衣（件）
	麻袋
（条）
	编织袋
（条）
	砂石料
（万立方米）
	工作灯
（台）
	头盔
（顶）
	抽水泵（台）

	上海街道
	0
	55
	250
	900
	0.01
	45
	57
	1

	鳌峰街道
	1
	10
	0
	450
	0.004
	10
	10
	5

	苍霞街道
	0
	30
	300
	300
	0.005
	32
	30
	15

	茶亭街道
	0
	0
	200
	500
	0.005
	20
	15
	6

	瀛洲街道
	1
	10
	200
	2760
	0.002
	64
	121
	5

	洋中街道
	0
	71
	1115
	1500
	0.01
	74
	100
	7

	新港街道
	0
	0
	500
	500
	0.01
	10
	50
	3

	宁化街道
	1
	20
	200
	500
	0.005
	30
	30
	7

	义洲街道
	1
	30
	100
	400
	0.001
	30
	61
	1

	后洲街道
	0
	63
	10
	240
	0.001
	57
	54
	1

	区房管局
	0
	0
	250
	500
	0.005
	10
	30
	3

	区建工总公司
	0
	40
	10
	290
	0.001
	20
	150
	5

	区房地产开发公司
	0
	0
	0
	100
	0.002
	10
	20
	0

	总 计
	4
	329
	3135
	8940
	0.061
	412
	72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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